








六、 合同金额

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服务的前提下，本合同

总金额为6,712,530.57元(小写)陆佰柒拾壹万贰仟伍佰叁

拾元伍角柒分(大写)。

七、 付款时间及条件

(一) 付款时间及付款金额：

第一次： 8月31日前支付比例40%,验收合格以季度为周

期，依照财政批复资金进度进行结算，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

要求提供相应发票等相关手续。其他要求在合同中约定。达

到付款条件起七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.00%;

第二次： 11月30日前支付比例40%,验收合格以季度为

周期，依照财政批复资金进度进行结算，中标人应根据采购

人要求提供相应发票等相关手续。其他要求在合同中约定。

达到付款条件起七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.00%;

第三次： 服务期结束且验收合格以后进行结算审计，以

结算审计结果为依据支付剩余费用，同时依照财政批复资金

进度进行结算。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发票等相

关手续。其他要求在合同中约定。达到付款条件起七日，支

付合同总金额20.00%。

(二) 乙方账户信息

八、 违约条

乙方名称： 呼和浩特市盛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林格尔新区支行

银行账号： 055396010400005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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